
進入玉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雪季期間入園申請說明

100.02.11 營玉園字第1001005771號核定
105.11.08 營玉園字第1051004210號簽修
108.05.14 營玉園字第1081001330號簽修
108.09.25 營玉園字第1081002530號簽修

一、雪季期間：預估為每年12月中旬至隔年3月間（依本處公告為準）
二、申請登山路線：

(一)雪季期間一般申請案：玉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登山路線。
(二)雪季期間雪地訓練申請案：玉山線。

三、申請期限：預定入園日前5天至前2個月提出申請。
四、申請資格：領隊具雪地訓練技術及裝備，隊員具雪地經驗及裝備。
五、線上申請：https://hike.taiwan.gov.tw/

(一)雪季期間一般申請案：
1.申請人/領隊請於申請前自行檢核領隊雪地訓練技術能力及所有隊員雪
地攀登經驗能力。
2.上傳《雪攀裝備、體能狀況及技術自我檢查表》(含聲明書)。
(二)雪季期間雪地訓練申請案：
1.申請人/領隊請於申請前自行檢核領隊雪地訓練技術能力及所有隊員雪
地攀登經驗能力。
2.上傳《雪地訓練計畫書》。
3.上傳《雪攀裝備、體能狀況及技術自我檢查表》(含聲明書)。

六、如經本處雪季期間核准入園者，請確實遵守下列事項：
(一)每隊以1至6人為限，不得任意更換人員。
(二)請轉知所有隊員應攜帶個人身分證件正本備查。
(三)入園期間請特別注意生態維護與自身登山安全，並應自行辦妥登山相
關保險。
(四)請全體隊員務必遵守國家公園法，如有違規或發生登載不實情事，則
該申請人、領隊(或嚮導)及當事人等，本處將公告違反事項並依規裁處。
(五)雪地訓練建議由合法立案之機構辦理或曾具攀登過世界著名雪攀路線
經驗。

七、原一般已核准入園案件，如遇雪季期間將先退回補件處理。此等登山隊伍
如仍欲入園可保留原入園許可案件之宿營資格，但應儘速依規進行雪季期
間入園申請相關資料補件，俟本處審查通過後始許可入園。

八、雪季期間不受理玉山主(西)峰單日往返申請，已核發之入園許可證廢止。

113.12.17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雪季期間(或雪地訓練)攀登玉山園區登山路線雪攀裝備、體能狀況及技術自我檢查表

姓名
(請自行填寫)

雪攀裝備
(裝備請務必要會操作與使用) 

體能狀況及技術自評 
(各項目皆請依實勾選) 

評估結果
(請自行勾選)

隊員1
(領隊)

檢查重點：頭盔、冰爪、冰斧

雪攀裝備：頭燈、保暖帽、雪
鏡、保暖衣(褲)、防水透氣衣
(褲)、高筒登山鞋、保暖襪、
綁腿、防水手套、保溫水瓶等

其他技術裝備：
□安全吊帶□攀升器□制動器
□保險鉤環□攀登繩□輔助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體能狀況: □強 □普通 
海拔 3000公尺以上雪地
登山經驗：□有 □無

領隊雪地訓練技術能力：
□合法立案機構核發雪地
訓練證明
□雪攀嚮導證書
□世界著名雪攀經驗

□合格 
□不合格 

隊員2

檢查重點：頭盔、冰爪、冰斧

雪攀裝備：頭燈、保暖帽、雪
鏡、保暖衣(褲)、防水透氣衣
(褲)、高筒登山鞋、保暖襪、
綁腿、防水手套、保溫水瓶等

其他技術裝備：
□安全吊帶□攀升器□制動器
□保險鉤環□攀登繩□輔助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體能狀況: □強 □普通 
海拔 3000公尺以上雪地
登山經驗：□有 □無
雪地技術訓練經驗:
□有 □無 

□合格 
□不合格

隊員3

體能狀況: □強 □普通 
海拔 3000公尺以上雪地
登山經驗：□有 □無
雪地技術訓練經驗:
□有 □無  

□合格 
□不合格

隊員4

體能狀況: □強 □普通 
海拔 3000公尺以上雪地
登山經驗：□有 □無
雪地技術訓練經驗:
□有 □無 

□合格 
□不合格

隊員5

體能狀況: □強 □普通 
海拔 3000公尺以上雪地
登山經驗：□有 □無
雪地技術訓練經驗:
□有 □無 

□合格 
□不合格

隊員6

體能狀況: □強 □普通 
海拔 3000公尺以上雪地
登山經驗：□有 □無
雪地技術訓練經驗:
□有 □無 

□合格 
□不合格

註：
1.領隊請自行填寫隊員姓名，先行檢查應備裝備及雪地登山經驗，並負起所屬隊員活動期間
安全之責任。
2.入園前應接受本處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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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隊                （隊伍名稱）  共  人，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攀登                    （路線名稱），體認雪季期間攀登玉山園區登山路線的雪況
與艱辛，並瞭解行進過程間可能遭遇雪地滑墜、高山病症、失溫或迷途等意外
事故風險，也認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對玉山生態保護之作法及關心山友之用
心。謹此聲明我等全體隊員於玉山雪季入園活動期間，雪地裝備準備齊全及具
備雪攀技術，體能亦均足以達成，並辦妥登山相關保險，領隊並負起所屬隊員
安全之責任，且特別注意生態維護與自身登山安全，更會確實遵守國家公園之
登山相關規定，同時願接受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及保七總隊第六大隊玉山分隊
人員檢查。倘有違背以上事項時，基於安全考量願意無異議取消行程，並接受
勸導立即下山，否則將接受國家公園法之相關規定裁處。

※若取消行程，亦會事先通知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本聲明書所載內容領隊或立聲明書人已確實傳達各隊員，並確認全體同意後，
由申請隊員本人親筆簽名無誤，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依所提書面資料核實審 
查，如有偽造或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立聲明書代表人（簽章）：               
全體隊員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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